
本报记者 博雅职工承诺放弃社保 单位不缴也违法

手机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 许多年轻人更是手机
不离身。 近日， 延庆消协接到一
起关于新买的手机使用三个月内
无法接听的投诉， 在延庆消协干
部的协助下， 消费者成功换了新
手机。

典型案例：
前不久， 家住延庆的消费者

于女士在延庆某商场花费1399元
购买了某品牌手机一部， 没想到
使用还未到3个月， 手机多次出
现无法正常接听的情况。 于女士
找到商家， 商家免费为于女士进
行了修理， 但是修理之后， 手机
仍旧接听不了电话。 于女士非常
气愤， 来到延庆消协投诉。 消协
干部在接到于女士的投诉后， 立
刻来到商家调查情况。 经过消协
调查， 于女士的手机的确修理了
3次， 不能正常通话的问题仍然
没有解决 ， 依据手机三包的规
定， 在消协的调解下， 最终， 商
家为于女士更换一部新手机。

工商提醒：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购买手机时应该注意如
下几点。

第一， 选择正规卖场。 消费
者购买手机时应该选择证照齐全
的正规商场、 专卖店。 虽然现在
手机对人们来说很普遍， 但是从
证照齐全的卖场购买的手机进货
渠道正规， 质量相对有保障。

第二， 当场开机调试。 消费
者决定购买手机后， 应要求商家
当场开机调试， 检测耳机、 充电
器等配置是否正常， 仔细检查手
机屏幕、 摄像头等是否有瑕疵。
避免购买的手机质量不过关。

第三， 详询售后保障。 消费
者在购买时一定要仔细询问相关
售后服务保障。 根据国家目前实
行的 《移动电话机商品修理更换
退货责任规定》 第八条规定， 移
动电话机主机三包有效期为一
年， 有效期自开具发票之日起计
算， 扣除因修理占用、 无零配件
待修延误的时间。

第四， 留存相关票据。 消费
者在付款后， 一定要留存相应的
购物发票、 相关凭证等， 以确保
出现问题时可以更快速地进行维
权。 消费者遇到此类消费纠纷时
可以到就近的工商部门进行维
权。

马延景

【法律咨询台】

所购手机无法接听
消协调解帮换新机

员工起诉讨说法 打赢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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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勇

案情回顾
员工下楼时不慎摔伤
未被认定工伤引争议

孙某系某公司员工 ,一天上
午 ,孙某受公司负责人指派去北
京机场接人。 孙某从公司所在某
商业中心八楼下楼 ,欲到商业中
心院内停放的红旗轿车处去开
车 ,当其行至一楼门口台阶处时 ,
脚下一滑 ,从四层台阶处摔倒在
地面上 ,造成四肢不能动 ,经医院
诊断为颈髓过伸位损伤合并颈部
神经根牵拉伤、 上唇挫裂伤、 左
手臂擦伤、 左腿皮擦伤。 孙某向
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劳动行政部门经调查核实后
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孙某的摔伤事
故系由工作原因 造 成 ,故 作 出
《工伤认定决定书》， 不认定孙某
摔伤事故为工伤事故。 孙某不服
劳动行政部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孙某诉称： 其在工作时间 、
工作地点 、 因工作原因摔倒致
伤， 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的情形。 当地劳动行政部门不认
定工伤的决定， 认定事实错误，
适用法律不当 。 请求其作出的
《工伤认定决定书》， 并判令其重
新作出工伤认定行为。

被告劳动行政部门辩称： 公
司业务员孙某因公外出期间受
伤， 但受伤不是由于工作原因，
而是由于本人注意力不集中， 脚
底踩空， 才在下台阶时摔伤。 其
受伤结果与其所接受的工作任务
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故孙某不
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应
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劳动行政
部门作出的不认定工伤的决定，
事实清楚 ， 证据充分 ， 程序合
法， 应予维持。

公司述称： 因本公司实行末
位淘汰制 ， 孙某事发前已被淘
汰。 但因其原从事本公司的销售
工作 ， 还有收回剩余货款的义
务， 所以才偶尔回公司打电话。
事发时， 孙某已不属于本公司职
工， 也不是在本公司工作场所范
围内摔伤， 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
件。

审判结果
劳动部门未定工伤欠妥
被判依法作出工伤认定

法院经审理查明： 孙某系公
司员工， 2003年6月10日上午受
公司负责人指派去北京机场接
人。 其从公司所在地某商业中心
八楼下楼， 欲到商业中心院内停
放的红旗轿车处去开车， 当行至
一楼门口台阶处时， 孙某脚下一
滑 ， 从四层台阶处摔倒在地面
上， 造成四肢不能活动。 经医院
诊断为颈髓过伸位损伤合并颈部
神经根牵拉伤、 上唇挫裂伤、 左
手臂擦伤、 左腿皮擦伤。 孙某向
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 劳动行政部门作出 《工伤认
定决定书》， 认为根据受伤职工
本人的工伤申请和医疗诊断证明
书 ， 结合有关调查材料 ， 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五项
的工伤认定标准， 没有证据表明
孙某的摔伤事故系由工作原因造
成， 决定不认定孙某摔伤事故为
工伤事故。 孙某不服劳动行政部
门作出的 《工伤认定决定书 》，
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作出行政判决 ：
撤销劳动行政部门所作的 《工伤
认定决定书》； 限劳动行政部门
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随后，
劳动行政部门提起上诉， 二审法
院经审理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工作场所间必经区域
定工伤可作“工作场所”

《工伤保险条例 》 第14条第
一项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
伤害， 应当认定为工伤。 该规定
中的 “工作场所”， 是指与职工
工作职责相关的场所， 在有多个
工作场所的情形下， 还应包括职
工来往于多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合
理区域。

本案中， 位于商业中心八楼
的公司办公室， 是孙某的工作场
所， 而其完成去机场接人的工作
任务需驾驶的汽车停车处， 是孙
某的另一处工作场所。 汽车停在
商业中心一楼的门外， 孙某要完
成开车任务， 必须从商业中心八
楼下到一楼门外停车处， 故从商
业中心八楼到停车处是孙某来往
于两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
域， 也应当认定为孙某的工作场
所。 劳动行政部门认为孙某摔伤
地点不属于其工作场所， 系将完
成工作任务的合理路线排除在工
作场所之外 ， 既不符合立法本
意， 也有悖于生活常识。

为完成工作任务而受伤
应当认定“因工作原因”

《工伤保险条例 》 第14条第
一项规定的 “因工作原因”， 指
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 即职工受伤与其
从事本职工作存在一定关联。 孙
某为完成开车接人的工作任务，
必须从商业中心八楼的公司办公
室下到一楼进入汽车驾驶室， 该
行为与其工作任务密切相关， 是
孙某为完成工作任务客观上必须

进行的行为， 不属于超出其工作
职责范围的其他不相关的个人行
为。

因此， 孙某在一楼门口台阶
处摔伤 ， 系为完成工作任务所
致。 劳动行政部门主张孙某在下
楼过程中摔伤， 与其开车任务没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不符合 “因
工作原因 ” 致伤 ， 缺乏事实根
据。 另外， 孙某接受本单位领导
指派的开车接人任务后， 从公司
所在商业中心八楼下到一楼， 在
前往院内汽车停放处的途中摔
倒， 孙某当时尚未离开公司所在
院内， 不属于 “因公外出” 的情
形， 而是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场所内。

员工因过失受伤
不影响工伤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 》 第16条规
定了排除工伤认定的三种法定情
形， 即因故意犯罪、 醉酒或者吸
毒、 自残或者自杀的， 不得认定
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职工从事
工作中存在过失， 不属于上述排
除工伤认定的法定情形， 不能阻
却职工受伤与其从事本职工作之
间的关联关系。

工伤事故中， 受伤职工有时
具有疏忽大意、 精力不集中等过
失行为， 工伤保险正是分担事故
风险 、 提供劳动保障的重要制
度。 如果将职工个人主观上的过
失作为认定工伤的排除条件， 违
反工伤保险 “无过失补偿” 的基
本原则 ， 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
例》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
目的。 据此， 即使孙某工作中在
行走时确实有失谨慎， 也不影响
其摔伤系 “因工作原因” 的认定
结论。

法官： 员工工作过失不影响工伤认定

下楼时不慎摔伤 申请认定工伤被拒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 然而实践中， 受伤地点是否属于其 “工作场所”？ 受伤原因是否系 “因
工作原因？” 在具体认定时往往存在争议， 尤其是在上述争议的基础上， 如果员工还有过
失， 争议就更大了。 为此， 笔者结合下述案例， 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案情
去年底， 老家在河北的董先

生来到京城一家物业公司应聘保
安工作。 经过试用后， 该物业公
司与董先生签订了1年的劳动合
同， 劳动合同明确约定： 经双方
协商一致， 物业公司将应缴纳的
社会保险以工资补贴形式发放给
董先生 ， 由其自行参加社会保
险， 并且还附有董先生自愿放弃
缴纳社保的承诺书。 前不久， 董
先生经过咨询得知， 单位不为自
己缴纳社保， 以后在退休养老等
问题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同时了
解到如果单位不为职工缴纳社
保， 自己可以去劳动监察部门进

行投诉。 但是， 他有点疑虑： 当
初来单位时， 关于这个问题， 自
己是签过 “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
承诺书 ” 了 ， 虽说是按照单位
“统一” 要求的， 但毕竟是 “白
纸黑字”， 如今还能讨个说法吗？

说法：
北京劳动法专业委员会律师

马颖秋表示， 我国劳动合同法第
十条明确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其目的
是完善劳动合同制度， 明确劳动
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构建和
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相对来说， 用人单位是占主
导地位的， 一般处于强势， 而劳
动者处于被动地位， 相对弱势 。
现实生活中， 往往是用人单位不
愿签订或不愿履行劳动合同， 本
案中， 虽然是职工个人承诺放弃
社保， 但该承诺违反法律强制性
规定， 所以其承诺是无效的。

《劳动法》 第72条规定 ： 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
会保险， 缴纳社会保险费； 《社
会保险法》 第58条规定： 用人单
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
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 按时足额缴纳
社会保险费。 因此， 缴纳社会保
险费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应

尽的法律义务。
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与劳

动者约定免除缴纳社保义务， 该
行为违法， 该约定是无效的。 因
为该约定内容与法律、 法规的规
定相抵触。

最后， 再次警醒相关企业 ，
妄图以合法形式来掩盖非法目的
是行不通的， 结果只能是得不偿
失。 现实中必须严格落实劳动合
同制度， 不能存有违法心理。 建
立劳动关系， 就要依法签订劳动
合同， 这既是切实保障员工享受
的社会保险权利， 同时也可依法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不给他人以
漏洞 、 可乘之机 ， 免受不当侵
害。


